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志願服務計畫 

102年8月6日訂定 

102年11月29日修訂 

107年12月5日修訂 

108年12月6日修訂 

109年12月7日修訂 

110年12月27日修訂 

112年6月14日修訂 

113年10月28日修訂 

一、 法令依據：志願服務法暨相關規定。 

二、 計畫目的 

（一）為加強便民服務，擴大社會團體及個人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以蔚成服

務文化。 

（二）充分有效地運用社會資源，結合民間力量，協助推動本所各項為民服

務工作。 

（三）節約機關用人，提昇行政效率，進而落實新政府「廉正、明快、主動、

親切」之施政目標。 

（四）鼓勵高齡者運用專業才能及豐富生命經驗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使高齡

志工成為社會公益重要的人力資源，亦是市政推動的一大助力。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四、 服務期間： 

（一）一般志工：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12：00（2名）、下午1：30至4：

30（1名）、下午2：00至5：00（1名）。一般志工之輪值每3小時為一

班，以每週工作一班為原則，並視實際需要分配及調度（附件1）。 

（二）學生志工：不定期，依報名表申請時段排程。 

五、 服務對象及內容： 

（一）服務對象：洽公民眾。 

（二）服務項目 

1. 一般志工： 



(1) 協助民眾使用取號機並引導至休憩區等候。 

(2) 協助奉茶。 

(3) 協助行政區進出管制及遺失物管理登錄。 

(4) 簡易諮詢服務。 

(5) 協助代填書表。 

(6) 協助民眾使用便民服務設施。 

(7) 協助身障人士、老弱市民辦理各項登記。 

(8) 協助維持秩序、排解紛爭。 

(9) 其他服務性事項。 

(10) 協助本所其他活動進行。 

2. 學生志工： 

(1) 行政庶務協助。 

(2) 本所臉書（Facebook）專頁行銷協助。 

(3) 服務臺業務協助。 

六、 招募對象及方式 

（一）需求名額 

1. 一般志工：16~25名。 

2. 學生志工：視業務需求決定。 

（二）招募時機 

1. 一般志工：依本所需求得隨時進行招募。 

2. 學生志工：視業務需求安排。 

（三）招募對象資格條件 

1. 一般志工：本自由意願，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能勝任交付之工作者，

以高齡者或屆高齡者為主要召募對象(附件2)。 

2. 學生志工：凡國中以上在學學生，本自由意願，具服務熱忱者均可報

名(附件3)。 

（四）招募訊息公佈 

1. 透過電子字幕、張貼海報、有線電視、網路等大眾傳播媒體宣導招募。 

2. 洽請熱心里鄰長或社區發展協會或參與社區活動招募。 



3. 透過志工為民服務熱忱，耳語相傳招募。 

4. 利用民眾到所洽公時受到志工服務熱忱感召，而願服務者。 

5. 參與政府機關統一招募志願服務活動。 

（五）招募方式：依志工招募計畫進行。 

七、 訓練方式 

（一）基礎訓練： 

1. 一般志工：通過面談者，應於通過面談日後於特殊訓練開始前完成。 

本所將協助報名參加基礎訓練實體班或線上課程。 

2. 學生志工：本所提供課程訊息，得依其意願報名參加基礎訓練實體班 

或線上課程。 

（二）戶政類特殊訓練：  

1. 一般志工：完成基礎訓練者，應參加本所安排之戶政類特殊訓練。 

2. 學生志工：視業務需求安排參加。 

3. 課目及訓練時數如下： 

(1) 戶政業務簡介2小時。 

(2) 民政團隊為民服務工作內容說明(含實習)3小時。 

(3) 綜合討論(含環境及同仁介紹)1小時。 

4. 結業證書核發：完成前數課目及時數之訓練者，發給結業證書(附件4)。 

（三）每年應參加之教育訓練： 

1. 一般志工為應參加對象，學生志工視業務需求參加。 

2. 服務禮儀課程：本課程計有戶所主辦、民政團隊主辦及臺北 e 大開辦等

3種選擇，應擇1參加。 

3. 志工座談會：每年舉辦2次，至少應到1次。 

（四）其他訓練：依一般志工意願協助報名參加，如有名額限制，優先推薦

正副隊長、輔導員或資深志工參加。 

八、 服務管理及輔導 

（一）組織分工 

1. 本所志工除學生志工外，組成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志工隊，設隊  

長1人、副隊長1人，由隊長綜理隊務、對外代表該隊，副隊長協助隊長



處理隊務。 

2. 隊長及副隊長之選舉： 

(1) 任期：每兩年改選1次，不得連選連任，但無次數限制。 

(2) 候選資格：於本所志工隊服務年資滿3年始能參選。 

(3) 選舉方式：以領票圈選方式進行，選出隊長1名、副隊長1名，由票

數高者當選正副隊長，同票數採抽籤決定。 

3. 隊長之職務： 

(1) 負責管理一般志工請假代班之協調與聯繫。 

(2) 協助座談會召開、教育訓練參訓、活動參與等事項之通知及出席意

願調查。 

(3) 參與人力招募面談。 

(4) 其他有關志工隊之事項。 

4. 副隊長之職務：協助隊長綜理隊務。 

5. 志願服務運用考評小組： 

(1) 委員：由主任、秘書、志工督導、志工隊長及副隊長擔任委員。 

(2) 任務：有出勤異常者、行為有損機關形象、常無法配合本所志願服

務業務推動或精神體能難以負荷者，經志願服務運用考評小組決議，

協調離隊。 

（二）督導方式：設志願服務承辦人1人，辦理志願服務計畫、招募、訓練、

管理、考核、評鑑、獎勵、保險、補助等事項；設志工督導1人，綜

理志願服務行政監督、溝通協調。 

（三）座談會：每半年召開1次座談會，辦理志願服務各項提案討論或經驗

分享，得合併志工教育訓練辦理。 

（四）志願服務證： 

1. 發給：正式聘用之一般志工，由本所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志願服務證。 

2. 使用及保管：志願服務證作為志工服務識別之用，不做其他用途使用，

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用或不當

使用情事者，本所予以糾正並註記，服務紀錄亦不予採計。 

3. 繳回：如有不適任、停止服務之志工，應繳回服務證。 

（五）志願服務紀錄冊： 



1. 發給：未曾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之本所志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訓練及

戶政類特殊訓練後，由本所向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志願服務紀錄

冊。申請補發者須填具紀錄冊遺失切結書，再由本所申請補發。 

2. 使用及保管：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

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本所予以糾正並註記，服務紀錄亦不予採計。 

3. 登錄：每半年由志願服務承辦人進行服務、訓練及表揚獎勵事項之登錄；

持冊志工如有其他志願服務相關事由，需先登錄者，得隨時提出。 

（六）志工服務手冊：發給一般志工每位1本志工服務手冊(附件5)，說明應

遵守之各項規定及服勤守則，作為參與本所志願服務工作之基準。 

（七）離隊方式： 

1. 自願離隊：依志工意願及生涯規劃，自行提出離隊申請，由志願服務承

辦人協助完成相關離隊手續。 

2. 協調離隊：依考核結果，凡出勤異常者、行為有損機關形象、常無法配

合或精神體能難以負荷者等不適任情形，經志願服務運用考評小組決議

取消志工資格者，由志願服務承辦人協助完成相關離隊手續。 

九、 保險及福利 

（一）一般志工由本所辦理團體傷害保險。 

（二）志工應屬無給職，本所依年度預算狀況，酌就交通、誤餐費用核實補

助。 

（三）視情況邀請志工參加本所舉辦各項聚會。 

十、 考核與獎勵 

（一） 各項考核： 

1. 月報表：由承辦人員按月覈實審查一般志工填寫之各項服務紀錄表， 

並依志工之出勤狀況、服務態度及服務情形進行考核(附表7~9)。 

2. 優良服務表現者，得於志工座談會、所務會議中公開表揚、致贈禮品乙

份，或頒發感謝狀以表謝意。另得視年度服務績效，推薦參加市政府或

其他單位之公開表揚或鼓勵性活動。 

3. 工作期間如有違反本所服務規定或有不適任之情形發生，本所得視情節

予以口頭告誡、加強輔導、調整工作或提報志願服務運用考評小組研議



取消其志工資格。 

4. 志願服務評鑑：依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相關評鑑事

務。 

5. 本所開放不定期學生志工服務，並作成相關紀錄以利備查(附件10)。 

（二） 各項志願服務獎勵：協助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獎勵暨榮譽卡之申請，以

及相關單位獎勵事項。 

十一、申訴管道 

志工隊管理措施若有不合理或不當，本所提供以下申訴管道供表達意見

之用，以保障志工權益。 

(一) 專責處理單位：行政庶務課 

(二) 申訴專線電話：(02)23948838分機232(承辦人)或分機215(庶務課長) 

(三) 申訴專用傳真：(02)23942540 

(四)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web02340@gov.taipei 

十二、經費來源 

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訂定志願服務計畫經費統一原則」辦理需求

經費編列，並依預算審核及執行結果覈實核銷。 

mailto:web02340@gov.taipei


 

附件1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一般志工排班表 

星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一 

   

   

二 

   

   

三 

   

   

四 

   

   

五 

   

   

 

 

 



附件2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一般志工報名表 

姓名  出生年次 
2吋 

正面 

照片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e-mail 

(如無免填) 

 

通訊地址 □□□ 

畢肄業學校                     科系 

經歷 

(含志工經歷) 
 

緊急聯絡人 

及電話 
TEL： 

住民類型 

(非新移民免填) 
□新移民(國籍：               ) 

可服務時段 

（v可複選）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9:00-12:00      

13:30-17:00      

興趣/技能 

(請勾選) 

電腦使用：□打字 □網頁瀏覽 □臉書 □其他：        

語言：□台語 □英語 □日語 □其他：                

其它興趣或技能：                                   

每週運動頻率：            項目：                    

可面試日期  

個人資料 

同意使用授權 

(請同意簽名後

再報名) 

1. 本所因辦理志工招募所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

令之規範，於志願服務業務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及保管您

的個人資料。 

2. 如您已詳閱上述內容，請同意本所於合理範圍內處理及使用您

的個人資料，並留存本表至本次招募活動結束後1年，再進行

資料銷毀。 

同意授權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學生志工報名表暨服務評量表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學生志工報名表 

姓名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年級  

通訊地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及電話 
                             TEL：( ) 

專長或技能 

電腦類 語文類 行政類 

□文書輸入 □台語 □美工 

□FB 使用 □英語 □書表整理 

□電腦美工 □日語 其他類(請說明)： 

□網頁製作   

申請服務            

時段起迄 

  年  月  日 上(下)午    ：   至     :     

  年  月  日 上(下)午    ：   至     :     

  年  月  日 上(下)午    ：   至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FB行銷服務申請用) 

服務意向調查 

□行政庶務協助(書表整理、資料校對、戶政文宣美工等)  

□本所 FB專頁行銷協助(加入本所粉絲團，進行本所貼文分享，以拓展粉

絲人數，不需到所服務，務必填具 FB名稱)                                                                                                  

我的 FB名稱：                                            

□服務臺業務協助(公眾區環境巡視及整理、引導民眾使用服務滿意度按燈

系統等) 

服務守則                       

(請務必詳閱，

並勾選及簽名) 

1.每次申請服務時段以3小時為單位，協助本所 FB專頁行銷採區段方式。 

2.請依申請服務時段準時報到，未遵守服務時段不核發服務時數證明。如

有特殊原因改期，請提前告知。 

3.本報名表所填個人資料，本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

範，於志願服務業務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及保管您的個人資料。 

針對上述服務守則之內容：□同意遵守   □不同意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學生志工服務評量表  

姓名   

服務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類型   

基本要件評量 

1.報到：□準時  □遲到逾15分鐘  □無故未到  

2.值班：□符合申請時段  □無故早退  

3.服務時數：□予以核發   小時  □不予核發  

志工研考                                  (簽章)  

運用單位評量 

1.服務態度：□佳  □普通  □劣  

2.服務情形：□優於需求 □符合需求 □不符需求  

3.再用意願：□有意願  □無意願  

4.再用建議：□可再接受申請  □不推薦  

運用單位承辦人                            (簽章)  

備註   

服務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類型   

基本要件評量 

1.報到：□準時  □遲到逾15分鐘  □無故未到  

2.值班：□符合申請時段  □無故早退  

3.服務時數：□予以核發   小時  □不予核發  

志工研考                                  (簽章)  

運用單位評量 

1.服務態度：□佳  □普通  □劣  

2.服務情形：□優於需求 □符合需求 □不符需求  

3.再用意願：□有意願  □無意願  

4.再用建議：□可再接受申請  □不推薦  

運用單位承辦人                            (簽章)  

備註   

服務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類型   

基本要件評量 

1.報到：□準時  □遲到逾15分鐘  □無故未到  

2.值班：□符合申請時段  □無故早退  

3.服務時數：□予以核發   小時  □不予核發  

志工研考                                  (簽章)  

運用單位評量 

1.服務態度：□佳  □普通  □劣  

2.服務情形：□優於需求 □符合需求 □不符需求  

3.再用意願：□有意願  □無意願  

4.再用建議：□可再接受申請  □不推薦  

運用單位承辦人                            (簽章)  

備註   



附件4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結業證明書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結業證明書 

北市正戶行第           號 

志工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上課時間 
 

訓練內容 

 

認證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5  志工服務手冊（適用一般志工）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志工服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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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志工福利------------------------------------------------------5 

壹拾貳、 志工之考核獎勵---------------------------------------------5 

壹拾參、 志工之申訴管道---------------------------------------------5 

壹拾肆、 附錄------------------------------------------------------------6 

一、 本所業務簡介及服務電話--------------------------------- 6 

二、 本所志工服務隊通訊錄------------------------------------ 7 



壹、 志工服務宗旨 

一、 為加強便民服務，擴大社會團體及個人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以蔚成服

務文化。 

二、 充分有效地運用社會資源，結合民間力量，協助推動本所各項為民服

務工作。 

三、 節約機關用人，提昇行政效率，進而落實新政府「廉正、明快、主

動、親切」之施政目標。 

貳、 志工組織 

一、 本所一般志工組成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志工隊，設隊長1人、副隊

長1人。 

二、 隊長、副隊長每兩年改選1次，不得連選連任，但無次數限制。 

參、 志工資格：本自由意願，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能勝任交付之工作，   

     及長期固定提供部份時間參與服務而不求回報者。 

肆、 志工服務倫理守則 

一、 我願誠心奉獻，持之以恆，不無疾而終。 

二、 我願付出所餘，助人不足，不貪求名利。 

三、 我願專心服務，實事求是，不享受特權。 

四、 我願客觀超然，堅守立場，不感情用事。 

五、 我願耐心建言，尊重意見，不越俎代庖。 

六、 我願學習成長，汲取新知，不故步自封。 

七、 我願忠心職守，認真負責，不敷衍應付。 

八、 我願配合中正精神，散發溫馨光芒，遵守規則，不喧賓奪主。 

九、 我願熱心待人，調和關係，不惹事生非。 

十、 我願肯定自我，實現理想，不好高鶩遠。 

十一、 我願尊重他人，維護隱私，不輕諾失信。 

十二、 我願珍惜資源，拒謀私利，不牽涉政治、宗教、商業行為。 

伍、 志工權利與義務 

一、 權利 

1.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 義務 

1. 遵守志工倫理及服勤守則之規定。 

2. 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3. 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 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陸、 服務時間 

一、 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2時至5時。 

二、 配合志工個人實際狀況，決定服務次數，每次至少連續服務3小時以

上。 

柒、 服務項目 

一、 協助民眾使用取號機並引導至休憩區等候。 

二、 協助奉茶。 

三、 協助行政區進出管制及遺失物管理登錄。 

四、 簡易諮詢服務。 

五、 協助代填書表。 

六、 協助民眾使用便民服務設施。 

七、 協助身障人士、老弱市民辦理各項登記。 

八、 協助維持秩序、排解紛爭。 

九、 其他服務性事項。 

十、 協助本所其他活動進行。 

捌、 服勤守則 

一、 依排定之班表來所服勤，不遲到早退。 

二、 如因故不能在排定時段服勤時，應事前向隊長或副隊長請假，協調代



理人員，以免影響服務班務。 

三、 服勤時段如需調動，請告知隊長或志願服務承辦人，以便協調安排，

維持每組人數之正常運作。 

四、 到所服勤請先換穿志工背心及佩帶志工證，並簽到、查閱公告，隨時

注意服裝儀容整潔。服勤時段請勿攜眷或安排朋友來訪或與人閒聊，

以免影響勤務及服務形象。 

五、 未經本所同意，不得私自以本所或志工名義與外界協商或決定任何事

項。 

六、 服勤期間如有怠忽職責、行為不良、不遵守本所規定或影響本所聲譽

者，得取消其志工資格。 

玖、 工作分配與管理 

一、 志工服務隊由隊長綜理隊務、對外代表該隊，副隊長協助隊長處理隊

務。 

二、 每3小時為一班，每位隊員以每週一班為原則，以各員意願由本所排定

輪值表，並照表實施。 

三、 輪值表排定後，因故無法輪值時，應事先告知隊長或本所，以協調代

理人員。 

四、 志工應遵守本所各項規定及『志工服勤守則』，並按時簽到、簽退，填

寫工作日誌表，著志工人員背心及配戴志工人員服務證。終止志工工

作時，需繳回服務證。 

壹拾、 知能訓練 

一、 基礎訓練：凡新進志工人員未曾接受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者均須參加，

並於通過面談日後於特殊訓練開始前完成。 

二、 戶政類特殊訓練：凡新進志工人員未曾接受戶政類特殊訓練者均須參

加。 

三、 試用訓練：凡新進志工人員發給志工人員手冊，由本所指派資深志工

擔任為輔導員，進行實務示範與演練教學，以明瞭工作性質。 

四、 在職訓練：本所或民政局舉辦之志工專業培訓，志工服務人員均應踴

躍參加，每年至少參加1次服務禮儀課程、參與1次志工座談會。 

五、 其他訓練：其他志願服務相關課程，得依意願協自由參加，如有名額



限制，優先推薦正副隊長、輔導員或資深志工參加。 

壹拾壹、 志工福利 

一、 本所志工人員均投保團體傷害保險。 

二、 志工應屬無給職，本所依年度預算狀況，酌就交通、誤餐費用核實補

助。 

三、 視情況邀請志工參加本所舉辦各項聚會。 

壹拾貳、 志工之考核獎勵 

一、 志工之服務態度、服勤時數、團隊精神、品德及工作績效等均列入考

核範圍。 

二、 工作期間牴觸本所各項規定，或違反服勤規則者，本所得視情節予以

口頭告誡、加強輔導、調整工作或取消其志工資格。 

三、 志願工作人員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於志工座談會或所務會議中公開表

揚，致贈禮品乙份或頒發感謝狀以表謝意。另得視年度服務績效推薦

參加市政府或其他單位之公開表揚或鼓勵性活動。 

四、 志工服務滿法定年數及時數者，得申請各項志願服務獎勵。 

壹拾參、 志工之申訴管道 

志工隊管理措施若有不合理或不當，本所提供以下申訴管道供表達意見

之用，以保障志工權益。 

一、 專責處理單位：行政庶務課 

二、 申訴專線電話：(02)23948838分機232(承辦人)或分機215(庶務課長) 

三、 申訴專用傳真：(02)23942540 

四、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web02340@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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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附錄 

本所業務簡介 

課室 職掌業務 

戶籍登記課 
掌理戶籍登記/戶口普查校正/戶籍巡迴查對/國籍之得喪/更

改姓名/戶口名簿核發/選舉造冊/戶政資訊等事項。 

戶籍資料課 

掌理道路命名/門牌編釘/印鑑登記與證明/日據時期戶口調查

簿/除戶資料保管與核發証明/國民身分證核發/學齡兒童造冊

/戶口通報及戶籍/統計等事項。 

行政庶務課 掌理文書收發/印信/庶務/出納/研考/資訊/檔案管理等事項。 

人事室 掌理人事業務。 

會計室 辦理歲計、會計事項。 

本所電話及課室分機 

電話總機：23948838 傳真：23942540、23942541 

網址 http:// zzhr.gov.taipei 

科室 分機 科室 分機 

主任室 轉211 秘書室 轉212 

戶籍登記課 轉213 戶籍資料課 轉214 

行政庶務課 轉215 人事室 轉216 

會計室 轉217 總務室 轉218 

為民服務研考 轉231 志工研考 轉232 

出納 轉219 收發 轉234、236 

身分證組 轉226 機關查詢 轉227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志工服務隊通訊錄 

姓 名 電 話 通訊地址 

   

   

   

   

   

   

   

   

   

   

   

   

   

   

   

   

   

   

   

   

   

   

 



附件6 志工人員簽到退名冊（適用一般志工）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年 月份 

志工服務簽到、簽退名冊 

日期 姓名(簽到) 服務時間 姓名(簽退) 

月 

  

日 

  

星

期 

上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時   分至    時    分 
 

下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星

期 

上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時   分至    時    分 
 

下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時   分至    時    分 
 

月 

  

日 

  

星

期 

上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時   分至    時    分 
 

下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時   分至    時    分 
 

 

 



附件7  志工人員工作日誌表（適用一般志工） 

 

日期 志工姓名 
服務情形摘要重點紀錄 

(辦理事項應勾選或摘要重點填寫) 

月   

日  

星

期 

上

午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

午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日  

星

期 

上

午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

午 
 

□1.簡易諮詢□2.引導取號□3.協助奉茶□4.協助殘障老弱□5.

便民設施□6.代填書表□7.維持秩序□8.資料整理影印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8  一般志工每月服務考核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年 月份一般志工服務考核表 

姓   名 
出勤狀況 

(出席次數) 
30% 服務態度 30% 服務工作情形 40% 成績 

        

        

        

一、出勤狀況(記錄出席次數)基準分為80分，出席1次加1分。       

二、服務態度，基準分85分。服務態度良好者加1分，佳者加2分，優者加3分，若有疏忽則減分。 

三、服務工作情形，基準分85分。以研考實地觀察考評為主，志工日誌為輔，優者加分，劣者減分。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年 月份一般志工請假及代班一覽表 

日期 星期 時段 原班志工 實際值班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年 月份志工人員服務項目統計表 

      服務項目 

                  

志工姓名  

簡易 

諮詢 

引導 

取號 

協助 

奉茶 

老 弱 

協助 

身障 

便民 

設施 

協助 

使用 

代填 

書表 

維持 

秩序 

影印 

資料 

整理 

其  他 合  計 

           

           

合計           



附件9  志工餐點及交通補貼代金清冊（適用一般志工） 
 

編號 姓  名 工作(活動)日期 次數 請領金額 備註 

      

     

     

     

     

     

     

     

     

     

     

     

     

     

     

     

   



附件10學生志工服務績效統計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寒暑假期間開放學生申請志願服務成效表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日期 服務時間 協助辦理事項 服務成效 

      

      

      

合計              人次                    服務時數 

 

 


